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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监事会于 2020 年 12 月 11

日以邮件、电话等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以下简称

“本次会议”）通知，本次会议于 2020 年 12 月 16 日（星期三）下午 14:00 以现

场结合通讯的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监事三名，实际到会监事三名。会议由监事

会主席郑钢先生主持，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

司章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经全体出席会议的监事审议和表决，会议通过了以下决议： 

(一)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全资子公司向新设立的孙公司划转资产和负债

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 

同意将漳州旗滨所属一线、七线相关存货、机器设备、厂房以及在建工程等

经营性资产和负债按照账面净值无偿划转至漳州光伏，以加快公司对漳州基地的

光伏材料新能源业务的整合。 

监事会认为：漳州旗滨一线、七线相关资产、业务的内部调整和划转，将进

一步提升公司专业化、职能化管理效率，符合公司战略发展需要，及公司对光伏

材料的业务布局需要，不会对公司合并报表净资产、利润和整体权益产生影响。

公司董事会对本次资产和负债划转交易事项表决程序合法。 

(二)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全资孙公司股权划转暨公司光伏材料板块架构



调整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 

同意将深圳新旗滨所持漳州光伏 100%的股权划转至郴州旗滨，同意推进郴

州旗滨为主体（业务总部）的光伏玻璃材料业务架构搭建。 

监事会认为：公司光伏材料业务的资产、股权划转和内部调整，将有利于公

司集中资源、集中精力进行光伏材料板块业务的开拓和发展，有利于提升管理效

率，符合公司战略发展需要，不会对公司合并报表净资产、利润和整体权益产生

影响。公司董事会对本次股权划转交易事项表决程序合法。 

(三)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对全资孙公司漳州旗滨光伏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增资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 

同意漳州光伏增资事宜。监事会认为：漳州旗滨一线、七线业务进入漳州光

伏后，公司对漳州光伏增资，有利于漳州光伏尽快适应未来业务和管理的需要，

增强其融资能力和业务管理职能，从而加快实现公司光伏材料板块发展战略，本

次增资在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内进行，不涉及合并报表范围变化，对公司的财务状

况和经营成果无重大影响，未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公司董事会对本次漳州光伏

增资事项表决程序合法。 

(四)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 

4名激励对象所持的 2017年股权激励未解锁第三期限制性股票因年度考核

不能全部解锁。同意公司按规定对上述不能解锁的限制性股票实施回购注销。 

监事会认为：公司 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预留授予激励对象崔再安、

谢荣安、何小钦、王立强 4名激励对象因 2019 年度考核总分数低于 80 分。根据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相关规定，其所持第三期限制性股票不能全部解锁，未

能解锁部分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公司将按规定对上述 4人所持的 2017

年股权激励未解锁限制性股票（共计 1.89万股）进行回购注销，本次回购事项

回购对象名单无误，回购数量和回购价格的确定依据充分。董事会提出的《关于

回购注销部分股权激励对象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内容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



管理办法》等相关法规以及公司《2017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

本事项已履行了必要的决策程序。本次回购注销，不存在损害公司及投资者利益

的情形。 

(五) 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7 年股权激励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

三期解锁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通过。 

同意董事会提出的解锁申请。同意公司办理 2017 年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

性股票的 63名激励对象所持有的 300.83万股限制性股票解锁手续。未能解锁的

限制性股票应按规定及时办理回购注销。 

监事会认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公司 2017年

股权激励预留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第三期解锁的议案》，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

管理办法》以及公司《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 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 A股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考核管理办法》的规定。公司 2017年激励计划预留授予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锁

期符合解锁条件，本次申请解锁的 63名激励对象的主体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解锁已经履行了必要的决策和法律程序。 

特此公告。 

 

株洲旗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十七日 

 


